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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執政者曾說「要讓所有年輕人都買的起房子（自用住宅）」，但這意味著，當

所有年輕人都想要買房子時，台灣房市才要開始漲；當所有台灣人都買得起房子

時，台灣的房市已經垮了。 

 

「政府為何要鼓勵民眾買房子？」換個角度想，若民眾已滿足居住的需要，為什

麼一定要買房？觀察北歐國家的自用住宅持有比率只有三成多，但台灣卻到達九

成多，原因可能出在「所得稅的扭曲」。 

 

現在有各式不同投資方式、資產配置，但租稅法規卻替老百姓做了決定，因為投

資房地產的稅負輕（持有自用住宅輕稅），導致民眾投資決策時出現扭曲，需求

被膨脹，使得房地產市場出現一窩蜂買房。 

 

持有自用住宅輕稅，也就是指「房貸利息列舉扣除額」，舉例來說，如果買車的

利息都可當做所得稅的減除項目，買車意願一定大增；因此該換個角度想，雖然

房貸利息列舉扣除額卅萬元是租稅優惠，是否也扭曲房地產市場？建議購屋借款

利息列舉扣除額可逐步退場。 

 

同時，從四面向推論稅制改革也有其必要性。從「效率面」來看，有些美國學者

認為，次貸風暴跟稅法鼓勵持有自用住宅有關聯，假設原本民眾沒有要買房子，

結果銀行表示買房五年不用交利息，五年後賣掉就好，但到了五年後房地產崩跌

導致套牢，付不出來房貸再去貸款， 終導致次級貸款違約、金融衍生性產品失

去價值、金融機構資本大幅下降，爆發金融海嘯。所以若能取消房貸利息扣除額，

可以解決過度投資在自用住宅效率上的問題。 

 

在「公平面」部分，自用住宅特別扣除是在「列舉扣除」項目，但台灣一百人當

中有八十人採用標準扣除額，有兩成的人採用列舉扣除額，在所得稅統計中，大

部份使用到卅萬元列扣額都屬中高所得者，因此若取消房貸利息列舉扣除額，等

於中高所得者會多繳稅，相對提升公平面。 

 

稅政面來來看，若拿掉一個扣抵額，不用收集、處理單據，且房貸利息列舉扣除

額還會與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連動，等於若有用到儲蓄投資扣除額部分，購屋借

款利息扣除額卅萬元空間就會往下減。若納稅人有機會存錢、但沒錢繳房貸，等

於是避稅占政府便宜，也會讓稅捐機關在某種程度上頭痛，所以拿掉反可以簡化



稅政。 

 

在財政收入面來看，由於取消列舉扣除額可以增加一些稅收，雖然的確在政治方

面來看要取消相對難做，但取消過度的優惠並非加稅，而是讓稅制回歸正軌。 

 

建議政府可考慮先從降低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額的卅萬元額度開始，英國也花

了卅年才將該制度取消，所以並非要一步到位，而是在有租金保護政策等配套之

下，短期降低額度，中長期取消該制度。 


